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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寿保险它是一种原始取得而非继承所得，在国际上免税是通行的惯例，而且受益人的权利

高于债权，人寿保险带有“债务隔离，合理节税”的属性。但是如果你想要将人寿保单的这些作

用真正的发挥功效，保单设计成关键。

债务隔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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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生意做得非常大。

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李先生因为企业缺钱，于是发动身边的好友开始民间高息借贷，却没想到陷

入了刑事纠纷，遭起诉获罪入狱。法院查封了李先生的企业，没收了旗下所有财产，还罚了一笔巨款。

李家一夕之间，倾家荡产。没有了家庭主要来源，李家上下日子过得十分清苦拧巴。就在李家妻儿为生

活发愁时，李妻发现儿子的保险账户每年的分红及年金还在，而且公司孩子继续派息。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早在儿子初入社会的时候，李先生就给了一大笔创业基金。儿子拿到钱后，发现并

没有合适的项目。遂将这笔钱为自己购买了一份人寿分红险。因为这张保单是儿子的金融资产，所以并

没有被法院查封或者执行。

这张保单也因此成为了李家日后生活保障的“救命稻草”。

如何做到“债务隔离”？

李家所有资产都被没收和冻结，为什么儿子的这张保单能够幸存下来？这其中就要涉及到保单合同的合

理设计了。

首先，这张保单在儿子名下。虽然出资的李先生，但是这是李先生对儿子的合法赠与，受到法律的保

护，在正式赠与后就成为儿子的合法财产了。

其次，保单资产是保单持有人的资产。本案中持有人是儿子，儿子并不是被执行人，法院不能强制用儿

子的合法财产替老爸还债。

人寿保单是保障型资产，是重要的家庭资产保护工具。在上述案例中，通过父亲出资，儿子作为保单投

保人、受保人及持有人完成了家庭债务风险隔离，这是比较正确的保单合同设计的做法。



当然，债务隔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分清父亲给儿子出资是否存在“恶意避债”。即在明知资金来源

不合法的情况下用自己和家人的名义购买人寿保单，以此逃避债务。在法律上，这是违法行为，法院是

有权要求清偿的。

 

Tips：

对于人寿保单达到债务隔离的保险合同设计，一定要指定受益人，避免成为法定受益人。如果没有指定

受益人、受益人死亡或者只是在保单的受益人项目里填写了“法定”，那该笔赔偿金则算作被保险人的

遗产，需要偿还生前债务。

 

做到债务隔离，颐墨理财规划师对保单设计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提出如下建议：                   

     

节税案例

张大富豪，家有10亿资产，希望未来完整的把家产留给孩子，但是又担忧未来真的征收高额遗产税。

所以，他在生前为自己买了8亿额度的大保单，而保险的收益人则是他指定的继承人。由于保险免税，

他的财产得以安全过继给继承人，从而有效避免有可能征收的多大上亿的遗产税征收。

 
如何做到“节税”？



寿险节税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生时资产转移，一种是身故后获得赔付。生前的节税主要是通过为后

代投保年金类保险（后代作为被保险人），将资产逐年转移到后代名下，从而减少身故后遗产总额。身

故后的节税方式，是指在生前为自身投保寿险，待身故后的保险赔付金将不会计入遗产。这两种方式都

能减少遗产总额，从而降低须缴纳的遗产税。

 

人们看重保险的合理避税节税的功能，其中的“税”指的是遗产税。虽然我国还未出台遗产税相关政

策，但是已经被列入讨论，未来是否会出台难以预测。从实行遗产税的国家来看，税金比例非常高。而

国家明文规定，人寿保险获得的保险赔款不需要纳税。一些富人为了自己的财产能够得到最好的传承，

就会通过购买保险，把自己的子女作为受益人，这样财产就不会“缩水”。“这是富人未雨绸缪的一种

行为。”

“购买保险的意义并不在于其收益，即使有分红险，对富人来说也没什么吸引力。”某保险专业人士认

为，保险能够实现企业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分离，这才是其中的意义。

因此，要做到合理节税，保单合同设计最主要的部分是要将子女设计为保单受益人。如果是年金类保

单，建议父母为孩子投保，受益人写明孩子；如果是寿险类保单，建议父母为自己投保，孩子作为受益

人。

防火墙功能：避税避债＋保护私密
 
一直以来，内地开征遗产税是很多富豪担心迟早要掉下来的“靴子”。
 
新加坡银行董事总经理兼财富规划主管李文修则指出，如果境外的大额保单以单一个人名义持有，

未必可以享受境内的避税避债安排，“内地这类安排仅限于国内发行的保单。因此，只有将这类保单放
入信托，才能完全发挥避税避债的‘防火墙’功能。”

 
同时，李文修指出，这类大额保单的理赔方式需要提前安排妥当，“有些情况保单由境外公司持

有，而被保人作为公司的唯一股东或董事，在被保人去世后，保单的理赔则可能出现很多问题。公司账
户可能会被冻结，需要经过一个认证的过程才能获得理赔。相比之下，设立信托则可以避免这类状
况。”

 
此外，如果被保人的身份发生变更，比如由内地移居香港，他提醒，在共同申报准则下，银行和保

险公司均有义务进行财产申报，“如果被保人身份已经变为香港居民，其财产则无需申报给内地。但如
果被保人未能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其身份变更，保险公司可能将这份保单作为中国境内居民的资产进行申
报，从而对保单的现金价值产生一定税务的风险。”李文修表示。

 
在决定购买这类大额保单之后，投保人、被保人的设置亦“大有学问”。“如果妻子是投保人，先

生是被保人，在保单在续期间，夫妻离婚，妻子作为投保人可以要求撤销保单，退保后的保单现金则退
回给妻子。通常有些夫妻会给年纪较小的一方投保，这样保费比较便宜，然而一旦婚姻发生问题，这些
保单则可能出现纠纷等问题。”刘彦坦言。

 



此外，刘彦透露，信托架构下可以实现保单的私密性要求，“比如一些客户希望为非婚子女购买保
单，但传统的保险条款公开透明，容易造成一定的家庭纠纷。这类大额保单保险公司通常需要死亡证明
才能履行赔付，而非婚家庭很难拿到，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获得赔付。因此，有些客户将这类保单以信托
公司作为受益人来统一进行安排。”


